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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 州 大 学
苏大科技〔2016〕27号

关于印发《苏州大学校地共建
研究院管理试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（部）、部门、直属单位：

《苏州大学校地共建研究院管理试行办法》业经学校

2016 年第 28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苏州大学

2016 年 12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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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大学校地共建研究院管理试行办法

为进一步规范苏州大学与地方政府共建研究院（以下简

称地方研究院）的建设和管理，提升研究院服务社会的能力，

充分发挥其在科技成果转化孵化、区域科技创新、经济发展

转型升级等方面的作用，特制定本试行办法。

第一章 地方研究院的定位和功能

第一条 苏州大学与地方政府共建研究院是苏州大学

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举措，也是苏州大学与地方政

府全面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。

第二条 地方研究院是苏州大学发挥自身科技和人才

优势，与地方政府共同投入建设经费和给予政策支持，面向

地方产业发展的需求，与地方政府共建的具有独立事业法人

资格的独立核算、自负盈亏的科技创新平台。

第三条 地方研究院是苏州大学服务地方的重要窗口，

是学校从知识创新、技术创新到产业化的创新链条在区域经

济中的延伸；是学校联系地方政府和企业、开展社会服务的

一个重要平台。地方研究院具有面向地方和行业开展工程技

术研发与中试、科研成果转化、提供科技服务、培养高层次

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和孵化创新型企业等方面的功能。

第四条 地方研究院依托二级学院（部）进行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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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地方研究院的内部管理架构

第五条 地方研究院在内部应设立理事会，其成员由学

校和地方政府协商选派，地方研究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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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绩纳入学校工作量统计，成果可作为考核、聘任和职称评

定的依据。

第九条 学校鼓励地方研究院创新体制和机制，推动技

术创新和科技创业。地方研究院可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相应的

考核激励办法，经理事会同意并报学校备案后实施，奖励经

费自筹。

第四章 地方研究院的管理和考核

第十条 科学技术研究部科技成果转化处负责统筹规

划研究院的建设，指导、协调地方研究院的工作，并协同学

校有关部门负责地方研究院的考核。

第十一条 地方研究院应每年制订年度工作目标、计划

及绩效考核办法，同时应制定人事、财务、科研、知识产权

和设备等方面的管理规章制度，不断完善和规范内部管理。

第十二条 各学院（部）要积极推动地方研究院的建设，

在地方研究院所在地开展的科技合作，应纳入地方研究院的

统一管理。同时，地方研究院的工作业绩将作为各相关学院

（部）服务地方工作的重要考核内容。各学院（部）在地方

研究院组织、参与的科研项目、成果等取得的经费按照学校

业绩点计算办法直接计算到研究院，地方研究院与相关学院

之间的利益分配，则由各地方研究院自己出台规范文件，与

学院结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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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地方研究院需每半年向学校和地方政府报

送财务报表及经费使用情况说明；同时报送科研项目的到账

经费数额及相关凭证到科学技术研究部科技成果转化处，并

接受学校财务和审计部门的统一监管。学校有权聘请第三方

机构对研究院的财务进行审计。

第十四条 科学技术研究部科技成果转化处建立研究

院工作例会制度，负责督查地方研究院的工作进展，并协同

有关部门及时解决地方研究院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。遇到

重大问题，及时报学校研究。

第十五条 地方研究院的资产纳入到苏州大学国有资

产管理体系，涉及购买土地、房产、贷款、融资、对外投资

等重大事项，应报送学校批准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科学技术研究

部负责解释。原《苏州大学校地共建研究院管理试行办法》

（苏大科技〔2014〕4 号）同时废止。

苏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6年12月3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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